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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6-005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6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股份”）于 2026年 1

月 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年

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案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对关联交易程

序与披露的相关规定，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应当按照累计计算的原则计

算关联交易的交易金额。在未经股东会审议前，公司将严格按照董事会审批权

限范围内的额度与关联人发生交易。

具体内容如下：

一、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6年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发生日常经营关联

交易情况如下：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重庆宏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宏

声”）及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宏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统称“重庆宏声及控股

子公司”）采购及销售商品，预计 2026年采购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万元、销售

额不超过人民币 21,000万元。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贵州省仁怀市申仁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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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申仁包装”）销售商品，预计 2026年销售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深圳兴鑫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鑫互

联”）及其控股子公司出租房屋、销售水电及管理服务；预计 2026年房租、销

售水电及管理服务不超过人民币 200万元。

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贵州劲嘉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

劲嘉”）及其控股子公司贵州劲瑞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统称“贵州劲嘉

及控股子公司”）采购及销售商品，预计 2026 年采购额不超过人民币 4,600 万

元、销售额不超过人民币 17,000万元。

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安徽安泰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

安泰”）采购及销售商品，预计 2026 年采购额不超过人民币 1,800 万元、销售

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万元。

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香港赫克乐斯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克乐

斯”）销售商品，预计 2026年销售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

（二）2026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6年度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计金额

2025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商品

重庆宏声及控股子公司

以市场价格

作为定价依

据，具体由

交易双方协

商确定

200.00 319.35
贵州劲嘉及控股子公司 4,600.00 1,806.18

安徽安泰 1,800.00 753.19
小计 6,600.00 2,878.72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重庆宏声及控股子公司 21,000.00 11,811.95
贵州劲嘉及控股子公司 17,000.00 11,767.83

安徽安泰 7,000.00 9,820.48
申仁包装 2,000.00 3,130.11
赫克乐斯 15,000.00 6,163.73

小计 62,000.00 42,694.10

向关联人提供

服务

兴鑫互联及控股子公司 200.00 196.37
小计 200.00 196.37

总计 / 68,800.00 46,214.48
注：因实际业务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具体交易类别和发生金额可以在 2026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范围内进行调剂。

（三）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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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25年实

际发生额

2025年预

计发生额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向关联

人采购

材料、商

品

颐中（青岛）包装有限

公司

采购材

料、商品

11.72 200.00 0.04% -94.14%

重庆宏声及控股子公司 319.35 - 1.16% /

兴鑫互联及控股子公司 24,191.09 24,191.09 87.88% 0.00%

贵州劲嘉及控股子公司 1,806.18 - 6.56% /

安徽安泰 753.19 - 2.74% /

申仁包装 445.29 1,000.00 1.62% -55.47%

小计 27,526.82 25,391.09 / 8.41%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重庆宏声及控股子公司

销售产

品、商品

11,811.95 12,000.00 20.91% -1.57%
颐中（青岛）包装有限

公司
1,461.14 - 2.59% /

长春鼎承智印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5,956.66 15,000.00 10.54% -60.29%

贵州劲嘉及控股子公司 11,767.83 16,000.00 20.83% -26.45%

安徽安泰 9,820.48 11,000.00 17.38% -10.72%

申仁包装 3,130.11 2,000.00 5.54% 56.51%

兴鑫互联及控股子公司 3,399.49 3,050.00 6.02% 11.46%

赫克乐斯 6,163.73 10,000.00 10.91% -38.36%

昆明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2,982.83 6,000.00 5.28% -50.29%

小计 56,494.22 75,050.00 / -24.72%

向关联

人提供

服务

兴鑫互联及控股子公司
房租及物

业
196.37 200.00 26.45% -1.82%

颐中（青岛）包装有限

公司

房租及劳

务服务
594.46 800.00 73.55% -25.69%

小计 790.83 1,000.00 / -20.92%
接受关

联人服

务

兴鑫互联及控股子公司 咨询服务 159.30 300.00 100.00% -46.90%

小计 159.30 300.00 / -46.90%

总计 84,971.17 101,741.09 / -16.48%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颐中（青岛）包装有限公司、重庆宏声及控股子

公司、贵州劲嘉及控股子公司、安徽安泰、申仁包装采购材料、商品的

日常关联交易中，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系双

方业务实际需求随市场变化而调整。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颐中（青岛）包装有限公司、申仁包装、赫克乐

斯、昆明彩印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产品、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中，实际发

生额与预计发生额存在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业务合作受市场环境波动、

客户需求变化以及生产计划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需求亦随市场趋势动

态调整，使得实际交易金额与年初预计产生一定偏差；在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向长春鼎承智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昆明彩印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产

品、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中，实际发生额与预计发生额存在差异的主要

原因除了市场因素导致需求变化之外，还与报告期内关联关系变更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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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有关。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接受兴鑫互联及控股子公司咨询服务的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原因系 2025年 5月 1日起公司不再与兴

鑫互联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供应链贸易业务，从而导致实际咨询服

务发生额低于预计金额。

4.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符合预计范围。部分与关

联方发生的交易类别实际发生额超出预计，超出部分未达到披露标准，

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

公司董事会对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

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 2025年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没有违反

相关制度和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重庆宏声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0,279.277万元

2.法定代表人：蒲晓辉

3.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承印烟草商标、

药品商标、食品商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产品包

装设计；防伪包装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物联网技术应用、技术服务；户外广告

设计、制作（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主要财务情况：截至2025年12月 31日，重庆宏声总资产为 893,992,218.22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381,185,352.74 元，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24,979,395.54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82,549,655.41 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直接持有重庆宏声 46%股权，通过控股子公司重庆

嘉鑫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重庆宏声 0.1%股权，重庆宏声为公司的

联营企业，公司将按照权益法核算对重庆宏声的投资收益。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36号——关联方披露》相关规定，认定重庆宏声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与重庆宏声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二）申仁包装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1,330万元

2.法定代表人：焦君义

https://www.qcc.com/firm/732027776bfd46afffe22751193253bf.html
https://www.qcc.com/firm/732027776bfd46afffe22751193253b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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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

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

经营。（包装材料及印刷材料技术的设计、研发；转让自行开发的技术成果；

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计算机软件；自有物业租赁；承接包装材料的

制版、印刷及生产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有形动产租赁（不含金融租赁业

务）。

4.主要财务情况：截至2025年12月 31日，申仁包装总资产为 787,125,584.50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630,329,858.48 元，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60,106,528.32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9,368,185.73 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直接持有申仁包装 35%股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李晓华为申仁包装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申仁包装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申仁包装发生的交易为关

联交易。

（三）兴鑫互联

1.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纪凯

3.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供应链管理服务；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

新材料技术研发；国内贸易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运输代理（不含航空客货运代理服务和水路运输代理）；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

台技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

划；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新鲜水果

批发；日用百货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预

包装食品）；食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4.主要财务情况：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兴鑫互联总资产为 957,104,8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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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269,080,531.33 元，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44,531,952.43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1,161,447.63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兴鑫互联 44.5%股权，兴鑫互联为公司的联营企

业，公司按照权益法核算对兴鑫互联的投资收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元丽、

富培军为兴鑫互联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兴鑫互联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兴鑫互联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

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四）贵州劲嘉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何承鹏

3.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

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

经营。（生产经营包装材料，承接包装材料的设计、制版，包装装潢印刷品印

刷（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从事经营）；房屋租赁。）

4.主要财务情况：截至2025年12月 31日，贵州劲嘉总资产为 642,597,140.48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382,049,883.63 元，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69,657,675.60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82,986,131.27 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贵州劲嘉 49%股权，贵州劲嘉为公司的联营企

业，公司按照权益法核算对其投资收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关联

方披露》相关规定，认定贵州劲嘉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贵州

劲嘉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五）安徽安泰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1,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谢汉

3.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

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https://www.qcc.com/pl/prfb7ff9d20403e00ce5e6b74e80edc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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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

纸制品销售；工业设计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

备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4.主要财务情况：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安徽安泰总资产为 639,303,388.85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567,614,846.31 元，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19,827,979.46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71,067,684.69 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华香港国际烟草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华香港”）持有安徽安泰 48%股权，安徽安泰为公司的联营企业，公

司按照权益法核算对其的投资收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关联方披

露》相关规定，认定安徽安泰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安徽安泰

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六）赫克乐斯

1.注册资本：2,000万港币

2.执行董事：吕伟

3.经营范围：贸易、货物进出口

4.主要财务情况：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赫克乐斯总资产为 78,035,723.45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21,723,548.38 元，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0,534,767.95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1,671,095.26 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华香港持有赫克乐斯 40%股权，

赫克乐斯为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按照权益法核算对赫克乐斯的投资收益。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吕伟为赫克乐斯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赫克乐斯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赫克乐斯发生的

交易为关联交易。

（七）颐中（青岛）包装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人民币 7,8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张崇明

3.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商标印刷、承接制版业务）（印刷经



关于公司 2026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第 8 页 共 11 页

营许可证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包装及包装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生产、销售：烟用接装纸、内衬纸、拆封拉线、BOPP薄膜、卡纸、礼品盒及

其他包装材料、胶粘剂（不含危险品）、打火机、过滤嘴及其他烟用产品；实

验室检测服务；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品及国家违禁品）、搬运装卸、普通货物

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佳信（香港）有限公司 100%股权，2024 年 12

月，佳信（香港）有限公司以减资的方式退出持有的颐中（青岛）包装有限公

司 30%股权，在过去十二个月内，颐中（青岛）包装有限公司为公司能对其施

加重大影响的联营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

在 2025年 12月 4日前，颐中（青岛）包装有限公司被视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颐中（青岛）包装有限公司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八）长春鼎承智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资本：3,046.875万元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宋相明

3.经营范围：新型包装材料及包装装潢印刷品的设计、生产加工和销售；

商品商标的设计、印刷；经销包装材料、包装机械、印刷材料；商务信息咨询；

印刷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主要财务情况：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长春鼎承智印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总资产为 291,393,918.09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94,691,927.51元，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24,602,083.93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6007,669.02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与公司的关系：2024年 9月，公司转让持有长春鼎承智印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48%股权；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董事李青山、高级管理人员吕伟兼任

长春鼎承智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25年 8月，公司受让长春鼎承智印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68.87%股权，长春鼎承智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长春鼎承智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再为本公司

的关联法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春鼎承智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交易

不再为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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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昆明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资本：750万美元

2.法定代表人：崔清华

3.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特定印刷品印刷；文件、

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出版物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包装服务；工业设计服务；医

用包装材料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

4.主要财务情况：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昆明彩印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为 194,097,359.48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110,924,960.36 元，2025 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125,941,583.23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146,684.76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5.与公司的关系：2024年 11月，公司、中华香港分别转让昆明彩印有限责

任公司 10%股权、41.61%股权；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董事李青山、财务负

责人富培军兼任昆明彩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6.3.3 条规定，截至 2025 年 11月 14日前，昆明彩印有限责任公司被视

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昆明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交易

为关联交易。

以上关联法人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拟与公司发生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关联法人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

常，根据其财务状况，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

https://www.qcc.com/pl/p818df1c040a7771f3666130fa4d9a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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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与上述关联方发生日常经营关联交易，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

的行为，也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交易双方待交易发生时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签订协议。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均是依据双方正

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发生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对于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经营均是必要的、有利的，并且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定价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时关联交易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全体独立

董事认为：

公司董事会对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 2025年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没有违反相关制度和

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 2026年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

原则，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决策程序合法，在表决关于公

司 2026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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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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